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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》（以下稱解聘辦法）
頒布以來，校事會議的浮濫召開，給教育現場帶來極大壓力和困擾。在教師組織極力
反映及抗議下，教育部於114年10月1日以臺教授國字第1146003455號公文，函知
各縣市教育局有關解聘辦法§2-Ⅰ-(4)〜(5)辦理之說明；雖說此函後續果效尚未可知
，政策部仍針對此函示，整理提供學校教師會協助夥伴涉及前述法規之應對（或提醒
行政夥伴）重點如下：

一、檢視知悉或檢舉情事(§5)，並判斷有無不受理之可能(§9)。

二、確認有無§2-Ⅰ-(4)〜(5)適用之必要。也就是，必須「確有」教師法§14-Ⅰ-(8)
〜(11)、§15-Ⅰ-(3)&(5)、§16-Ⅰ、§18-Ⅰ」所涉情事，且「達」應予終局停聘
、不續聘或解聘之「必要」，才應依據解聘辦法之程序處理。

三、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校園事件，若明顯未達§2-Ⅰ-(4)〜(5)適用範圍，應善用§8
「……先行保全或初步調查……或作必要之說明。」綜合考量「保障學生權益、
理解家長訴求、維護教師尊嚴、審酌行政權限」等前提，設法妥善溝通、協調（
必要時得尋求家長會、教師會協助），以期化解誤會、減少爭端，避免進入不必
要之解聘辦法處理程序。

四、有關函示說明段五「綜上，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校園事件，若明顯非屬教師法…
…」之「明顯非屬」認定，若所涉教師確有違失，則建議參採《公立高級中等以
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》§6之懲處基準並據此辦理，以避免進入不必要之解聘
辦法處理程序。

五、校內團隊善用§8仍無法事先調處，必須進入解聘辦法處理程序時，校事會議為確
認情事或釐清事實，應先參酌§13-Ⅰ-(1)所列情形，議決採行「學校直接派員調
查」；若受理或調查期間確知有§13-Ⅱ所列情事，方採「組成調查小組（外聘
人才庫）」進行調查。

六、承前，必須經§13-Ⅰ-(2)或§13-Ⅱ決議「組成調查小組進行調查時」，才有

§19-Ⅰ-(3)「必要時，學校或調查小組得以實體或錄影方式觀課，行為人應配合
。」之適用。故校事會議決議「學校直接派員調查」者，不應逕行濫權觀課，宜
先確認其必要性。

　　綜上，解聘辦法§2-Ⅰ-(4)〜(5) 適用範圍本就限於應達終局停聘、不續聘或解聘
之「必要」者，因此在相關法規尚未修正或廢止前，學校或主管機關接獲檢舉或知悉
校園事件時，若能妥處釐清事件屬「不必要」終局停聘、不續聘或解聘，應能暫解校
事會議浮濫之狀況。

　　期許學校行政及教育局，能在依法行政的前提下，勇於「不受理」非屬解聘辦
法§2-Ⅰ-(4)〜(5) 適用範圍之校園事件；更鼓勵各位夥伴本於教師組織法定任務，發
揮組織三級量能，協助或提醒行政端解決教育現場所面臨的問題。（ps.為茲簡明，上述

法律條文符號，分以下列方式表達：條→§、項→Ⅰ、款→(１)、目→①）

有關校事會議調查與否相關依據及說明
整理◎政策部主任 翁銘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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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檢附教育部114年10月1日臺教授國字第1146003455號公文及校事會議召開決
議調查方法簡要流程圖供參考：


